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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第一天因一起纠纷忙到深夜12点
与当事人在司法所同吃同住三天建立信任

首创高标准镇级公共法律服务站

他被亲切地称为矛盾纠纷“灭火器”

“要把群众的事情当回事，不要

太把自己当回事。”这是慈溪市司法

局胜山司法所所长马武经常挂在嘴

边的一句话，他是这么做的，也是这

么引导团队成员的。

自从来到胜山司法所，他有了

不少“绰号”——被当地政府称为

矛盾纠纷“消防员、灭火器”，被群

众称为“和事佬”，被亲友们称为

“大忙人”。关于他的故事，记者进

行了倾听。

□记者 朱琳 摄影记者 崔引
通讯员 周敏杰 徐垚垚

上班第一天碰上调解案
一直忙到深夜12点

马武不是法律专业“科班”出身，
用他的话说是，凭借着对司法行政工
作，尤其是纠纷调解的强烈兴趣，一路
走到现在的。

2010 年，他顺利考上了司法行
政岗的公务员，被分配到慈溪长河司
法所，其间他主要负责调解、社区矫
正、禁毒等工作，仅仅过了一年，他
便获得了宁波市禁毒工作成绩突出
先进个人的荣誉。到了2012年，又被
评为浙江省社区矫正“三防工作”先
进个人。2013 年 1月，他来到了长河
镇沧田村，担任党总支书记。此后，
他又在慈溪市司法局办公室工作，并
于 2015 年以 425 分的成绩通过了国
家司法考试，取得了法律资格证书。
直至 2017 年，马武与现在的单位
——胜山司法所结缘，那年 1 月 4
日，是他上班的第一天。

调解工作的突发性，不会因为第
一天上班而有任何的改变。

那天，马武还未在办公室坐定，当
地一名村干部就匆匆赶来，邀请他一
起前往宁波调解一起纠纷。

“那是胜山镇上蔡村的一名大学
生，在宁波上学，洗澡时猝死了，于
是我们抓紧往宁波赶。”马武清楚地
记得，当时家长的情绪几近崩溃，他
尽量稳住家长，以免他们做出过激的
行为，待他们情绪有所缓和后，开始
多方协调工作。虽然上午9点就赶到
了宁波，但一起忙到深夜12点，才达
成一致的补偿协议。这起仓促的调解
案，拉开了马武在胜山司法所工作的
序幕。

在一次次的工作实践中，马武不断摸索，不
停学习。“胜山镇虽然不大，但纠纷不少，司法所
平均每年调解的案例达到了100多件，如何驾驭
重大、复杂的案情，是我一直在努力学习的。”马
武说。

来到胜山司法所这两年多来，他参与调处的
非正常死亡纠纷案有20多件，其他建档的重大类
纠纷也有50余起，在马武看来，司法调解工作的
基石，是要学会换位思考，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思考
问题，才会容易获得信任感，给人亲切感。

2018年11月23日上午8时42分，胜山镇一
处在建房子施工时，因卷扬机钢筋绳断裂，装载建
筑材料的翻斗车从三楼坠下，砸到了下方3个人，
其中施工人员肖某当场死亡；房东胡某于当日经
慈溪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另一施工人员王某
腿部砸伤。

第二天一早，60余名肖某的家属来到了司法
所。“人越多，越不好调解，意见会非常分散，于是

我让他们指派5名代表参与。”马武说，他随后通
知了工程承包人周某、房东胡某家属三方共同参
与调解。

虽然各方对责任分成没有太多异议，但周某
还有很多未结的工程款，并没有赔偿能力，而肖某
的家属方，则由于赔偿不到位，要求司法所继续调
处而不愿离去。房东胡某又在此事件中死亡，家属
也不愿垫付赔偿款项……

经过连续三个日夜的调处，期间各方当事人
吃住均在司法所，马武要求单位食堂为他们提供
饮食，稳定死者家属情绪，同时他还多次奔走在各
方当事人之间，最终肖某家属自愿要求拿到赔偿
款30万元现金及20万元借条后，达成一致调解
协议。

“这事情一旦处理不好，很容易闹大，我就采
取了以情动人的做法，到最后反而死者家属很感
激，三天里，我就和他们一起吃食堂做的蛋炒饭，
双方建立了信任，事情就水到渠成了。”马武说。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胜山镇有近千家服装厂，
为了提高调解效率，他们成立了胜山镇服装布料行
业调委会和乡音调解员、特聘调解员队伍……这样
一来，方便与服装厂的一些负责人、员工等沟通。

同时，司法所还在辖区内探索实施“两网融
调”模式，按照“网格员人人都是调解员”的工作
要求，依托“两网平台”，实现矛盾纠纷快速调
处，统筹网格员点多、面广、线长的优势，力争普
通矛盾纠纷由网格调解员就地化解，大大减少
矛盾上移。

据统计，胜山镇级调委会矛盾纠纷调处量同
比下降 57%左右，实现矛盾纠纷“不出网、不上
交、不激化”的“枫桥经验”升级版。

“做我们这一行的，就要俯下身子、放下架子、
换位思考，一定要倾听当事人的意见。”在培养年
轻调解员时，马武经常这样说。

“司法调解工作不是和稀泥，一定要在法律的
范围内，在合法的基础上，尽可能做到公平和公
正。”马武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在他的努力下，2018年2月，胜山司法所率先
建成并启用了宁波市首家高标准镇级公共法律服
务站，采取窗口化、综合性、“一站式”服务模式，设
立人民调解（社区矫正）、法律咨询（法律诊所）、

“e公证”、综合服务（法律援助）等窗口。
同时设立了“老潘讲和”品牌调解室、咨询接

待室、法治图书角等功能区，一窗式集中受理解决
群众的法律服务事项，实现群众获得司法便民服
务“最多跑一次”。

此外，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牵头组建法律服务
顾问团，每个工作日上午8：00-11：00，8个专职
律师轮流驻窗服务，马武和胜山司法所在群众心
中树立了越来越好的口碑。

和死者家属在司法所同吃同住三天建立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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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武在司法所内接受记者采访马武在司法所内接受记者采访


